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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贯彻执行《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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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走私罪嫌疑案件侦查的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和《规定》第１条、第２条关于刑事案件管辖的分工规定，走私罪嫌疑

案件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海关查获的走私罪嫌疑案件应按规定一律移送公安机关，其他机关向海关提出

直接受理走私罪嫌疑案件移送要求的，海关可根据上述规定予以解释。 

    二、关于律师参加刑事诉讼 

      （一）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侦查机关对犯罪

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鉴于走私罪嫌疑案件的侦查机关为公安机关，而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以下简称《海关法》）中所规定的海关扣留移送走私罪嫌疑人的措施不属于

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因此，对受委托的律师在海关扣留走私罪嫌疑人期间，要求会见走私罪嫌

疑人、向走私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海关一般不予批准；认为情况特殊，如涉外案件等，需要批

准会见的，应事先报总署调查局。 

      （二）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

辩护人；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

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同条第二款和《规定》第１３条又规定，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在审判阶段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

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但是，对于辩护律师或者其他辩护人到海关等行政部门查阅关于

被告人（原犯罪嫌疑人）受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案卷材料的则未作规定。据此，对辩护律师向海关提出阅卷

要求的，海关应当依法说明并予以婉拒。  

      （三）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

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规定》第１５条也明确了

辩护律师在收集与刑事案件有关材料时须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的规定。鉴于法律对律师参

与刑事诉讼不同阶段所享有权利与义务有不同的规定，走私罪嫌疑案件在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前，遇

有律师向海关提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要求的，海关不予答应；另根据《规定》第１５条关于

“对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

的，应当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

证据”的规定，经辩护律师申请，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到海关调查、收取证据的，海关应当予以配

合，但遇有辩护律师持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签发的调查决定书向海关调查、收取证据的，海关则不予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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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的处理 

      （一）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和《规定》第４８条关于赃款赃物处理程序规定的精神以

及《海关法》第五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海关在向公安机关移送走私罪嫌疑案件时，只随案移送有关走私货

物、物品以及属于走私犯罪分子所有的走私运输工具的清单、照片或其他可起证据作用的证明文件；对查

扣的走私罪嫌疑人违法所得，包括根据《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对确属来源于走私行为

非法取得的存款、汇款，已通知银行或者邮局暂停支付的，只随案移送有关证明文件。 

      （二）海关对查扣的依法不移送的走私货物、物品、违法所得和走私运输工具，应当在人民法院

判决生效后，依照国务院和海关总署的有关规定处理。对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需要提前处理的，海关应当

按照规定报请海关总署批准并且在处理前通知司法机关和货物、物品的所有人。提前处理走私货物、物品

应注意留样以备核查；不便留样的可在处理前提请司法机关或有关检验机关对货物、物品作出鉴定。 

      以上请研究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报海关总署调查局和法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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